4# K @ 8F % 1980250

Firt e GRAGHATLE T EHRET F LnER LA 2

detit ot 2 14 %ﬁﬁﬁﬁﬁﬁ?%&yﬁi%%’@

Pl A 64 zé”‘ AR S N EX -

X

FEAGRZRFES

(- ) B ANEH (J‘z“fl’a) 90&97% 27p ~112&#772 2

8P B 4nsr A 2 = ¥ @ H F g 0 A hotl TR 2

ﬁl’*ﬂttﬂivj IRAGRR O LA oard 2 Fax f o2
L

iz
TR+ GEERTE - FAr

F2 9T BNy HEHEE LG
ﬁ‘iﬁq%’ﬁfﬁﬁﬁﬁﬂ*ﬁﬁ&ﬁ BHELH 0w
ARG R ARAH 10~ 22 ~ 230F éiJW%iﬂ
RANE b LR RITE Y 2 AR E4 5 (&
B e EfIFEA215) A2 ARII4ELIL? 3P ok - HeATw
HATER (TR ) 160,543~ 0 2 B¢ A £153, TT9~ A d

( -
EH e (Z) AFHA T ARI4ELL? 3p ok > tEEF 4
160,543~ 2% 2 ¢ & £153, 779%;‘8/&4%;3':1“ T2
LA BNEZ MY ALH 2EREAE
Iy kg BREP > X &R i;gﬁé%iﬁ'
T A G AL et o AR o FRMT

\ehisy
— ﬁr; o

i

=

>

i)

%— 7



REEE FREFREF AT > 2W91#673P { &5 é«?’»’f;ﬁ
FHRERGFF I o x l?«]i]*"x?ré' FHRERFGF U P02 E
67 20p SMAFIMPAT N ER FHMEF ELRFRFF AL
PEE G B PEAERG P LR ER L
FPERERRFT NP L 3F T X 2HEP FHERG
PP ER2E107 27Tp SEAPALEENL L5 R
FEEFEAGERGF AP ARG F FERFE LG A2
PERY EMLFERFLGG LD B AN G &
ﬁ@%ﬁj{?L@%ﬁ%ﬁ%ﬁf%@é@??@??%
F o LT R RE o Ak (2 - ) o
S BEBAANTRYIREDERE GRATRZRPEZ
A s 2 RmEGER F B dIfe o
v = EN Y 114 = 11 i 29 P
NEREDEERY O EBE
M 114E R 2 EF 5019802541 4
Sl R A (MG (fliAEp (JILEEP |[fILES
;h
001 |#74 % ¥ k47 oA R4\ zFe b | & L8 T5%
47704~ 117" 4
A2
002 |#74 % ¥ £ 4T PR L4\ zFp b & L13.75%
23075~ Z117% 41
Az
003 |#74 % ¥ E4T poR R4\ Z0e b & L14.88%
83000~ Z£117 4p
A2
it s
- FE-SRIARTEREPERCGEN S > GRS AL
AR G

I

RS YRR i R A nw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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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802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務  人  周金錥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陸萬零伍佰肆拾參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0年9月27日、112年7月28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領用如後附所示之信用卡。依約債務人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此有信用卡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2、23條之約定，除喪失期限利益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年利率(最高為年利率百分之15)。截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新臺幣（以下同）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未按期繳付。（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部分按前述約定計算之利息、違約金及相關費用未給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匯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1年6月3日更名為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


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19802號利息
		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47704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75%



		002

		新臺幣
23075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3.75%



		003

		新臺幣
83000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4.88%







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802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務  人  周金錥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陸萬零伍佰肆拾參元，及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

    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0年9月27日、112年7月2

    8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領用如後附所示之

    信用卡。依約債務人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

    給付責任。此有信用卡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債務

    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

    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

    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

    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2、23條之約定，除喪失期

    限利益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年利率(最

    高為年利率百分之15)。截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

    餘新臺幣（以下同）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未按

    期繳付。（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

    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部分按前述約定計算之利息

    、違約金及相關費用未給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

    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

    ，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

    匯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1年6月3日更名為國泰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

    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

    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

    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

    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



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19802號利息

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47704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75% 002 新臺幣 23075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3.75% 003 新臺幣 83000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4.88% 

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

    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802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務  人  周金錥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陸萬零伍佰肆拾參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0年9月27日、112年7月28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領用如後附所示之信用卡。依約債務人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此有信用卡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2、23條之約定，除喪失期限利益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年利率(最高為年利率百分之15)。截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新臺幣（以下同）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未按期繳付。（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部分按前述約定計算之利息、違約金及相關費用未給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匯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1年6月3日更名為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


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19802號利息
		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47704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75%



		002

		新臺幣
23075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3.75%



		003

		新臺幣
83000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4.88%







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9802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務  人  周金錥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陸萬零伍佰肆拾參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0年9月27日、112年7月28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領用如後附所示之信用卡。依約債務人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此有信用卡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4、15條之約定，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22、23條之約定，除喪失期限利益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年利率(最高為年利率百分之15)。截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新臺幣（以下同）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未按期繳付。（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1月3日止，帳款尚餘160,543元及其中本金153,779元部分按前述約定計算之利息、違約金及相關費用未給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匯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1年6月3日更名為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



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19802號利息

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47704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75% 002 新臺幣 23075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3.75% 003 新臺幣 83000元 周金錥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4.88% 

附註：

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

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